扬 州 大 学 离 退 休 处
扬大离退［2019］2 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关于印发《扬州大学离退休处集体外出活动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各校区离退休党总支、校区离退办：
为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和稳定，保障广大离退休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，切实做好外出集体活动的安全工作，有效预防和控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现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管理规定，结合部门实际，特制定了《扬州大学离退休处集体外出活动管理暂行规定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希认真贯彻执行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扬州大学离退休处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2019年9月18日









扬州大学离退休处集体外出活动管理暂行规定

第一条  为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和稳定，保障广大离退休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管理规定，结合部门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 本规定所谓“集体外出活动”是指以一个（含）以上党支部、党总支等党组织或科室组织的，到扬州市区（广陵区、邗江区、江都区、开发区）以外的地区开展的活动。
第三条  外出集体活动要严格履行离校登记手续。活动前必须填写《扬州大学离退休处集体外出活动申请备案表》，注明活动名称、活动主题、主要内容、参加对象及人数、举办时间、活动地点、组织单位、活动负责人姓名、承办活动的旅行社、签订合同和办理保险情况及安全保障措施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，明确带队领导和工作人员，经分管处领导和部门党政主要领导批准后，报送处办公室备案。
第三条  集体外出活动，坚持谁组织谁负责、谁批准谁负责的原则。
活动前，要加强安全文明教育，教育参加人员注意安全，认真做好安全防护工作；保持良好形象，自觉维护学校声誉。
活动中，要加强安全督查，发现安全问题，及时提醒、整改，确保活动万无一失。
第五条  为确保安全，应乘坐由承办活动的旅行社提供的车辆，或联系使用学校车辆、公交公司车辆等安全可靠的车辆。严禁私自包车。
第六条  活动结束返校后，活动组织者要及时了解统计人员返校情况，并将详细情况于次日前报送处办公室和处分管领导。
第七条  如组织人员集体外出活动，未申请备案或未得到处领导批准的，部门将根据情节轻重追究组织者的责任。如发生意外事故，一切后果由组织者承担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八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此前凡与本规定相抵触者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